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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屯教會場地、設備借（租）用管理辦法 

★2019 年 12 月 05 日修訂★ 

★2019 年 12 月 11 日公告★ 

★2020 年 01 月 01 日實施★ 

★2020 年 05 月 31 日增訂★ 

一、目的：本教會設立為從事宣教福音事工、教育訓練、會議及會友婚喪喜 

慶等活動事宜，並為達教會場地之充分利用，特訂立此管理辦法， 

以提供相關機構從事同性質活動之借用依據。 

二、範圍：本管理辦法所指「場地」適用於本會之主堂(不得做為用餐使用)、 

主愛館、教育館副堂、二樓會議室及各室、牧育館兒童禮拜堂(不 

得做為用餐使用)及一樓各室、廚房。 

三、借用單位資格： 

1.借用場地之資格，應符合下列規定：（缺一不可） 

2.借用單位必須至少有一位負責人是為基督徒。 

3.借用單位必須有一位「本會固定會友-小組長以上」擔任協調聯絡(需 

全程參與活動)。 

  3-1 需有一名本會執事或傳道人簽名保證。 

3-2 特殊情況經牧師同意得專案處理。 

四、管理辦法： 

1.本教會出借場地係非以營利為目的，使用僅限於佈道、禮拜、宣教、 

教育等事工，凡與宣教事工無直接關連之用途概不出借。 

主堂得使用於結婚典禮，惟以基督教禮拜方式之禮儀舉行為限。 

2.本教會主堂為聚會崇拜之神聖場所，建築物（2019年 9 月整建及教育 

館修建完成），為維護建築物及保持清潔，須請借用人嚴格遵守借用辦 

法。如有損毀建築物及設備時，借用人必須負擔全額之修護費用及法 

律責任。 

3.主愛館為多功能使用空間，得使用於安息告別追思禮拜，惟以基督教 

禮拜方式之禮儀舉行為限。唯廚房不提供外界租借使用。 

4.本教會排有活動、事工的時段，如：受難週、復活節、母親節、聖誕 

節前後禮拜，不得出借。 

5.本借用辦法僅限於規範場地之外借，本教會之特殊慶典、禮拜、節期 

不受此借用辦法之限制，以長執會之議決為執行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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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借用程序： 

  洽辦時間為上午 9：00～下午 5：00，洽辦時間若為經辦人員調休日則另 

約。 

1.場地申請登記預約 6個月之日期為限： 

 《預約後，10 天內請備妥以下文件，否則視為預約無效。》 

（1）牧師推薦信：內容 

a.婚禮：固定聚會、已受洗、會參加由牧師所安排的婚前輔導課 

程、並載明推薦牧師之姓名及聯絡方式。 

b.喪禮：所屬教會、主禮牧師、推薦牧師之姓名及聯絡方式。 

（2）填寫申請書。申請前，請務必詳閱借用辦法。 

2.本教會於使用日期一個月前向借用者確認借用時間是否更改。 

3.借用日期前二週（14天）內始得預約『佈置會堂』及『排練』時間， 

並請安排在上班時間內上午 9：00～下午 5：00 之間完成。 

4.借用人如果要變更借用時間或取消借用，須於使用日期之前一個月告 

知本教會，則已繳費用全額退還。若未能於上述時間告知本教會則只 

退回半數。 

5.使用時間以三小時為限。 

6.教會場地計價方式： 

   6-1每場次以三小時為一基數，不滿一基數之時數仍以一基數計算。 

場地各項計價如下： 

      (內含場地使用、水電費冷氣、舞台燈光及音響設備費用)。 

6-2彩排需使用冷氣者，每小時另加收 1200 元。 

場地適用性質 場地名稱 容納人數 
價格/每次 

(限 3H) 

彩排 

(未使用冷氣) 

婚禮&教育訓練 主堂 400 人 12,000 元 800/H 

安息禮拜 

教育訓練 
主愛館 400 人 6,000 元 400/H 

牧區團契型聚會 

中大型會議 

牧區團契型聚會 教育館副堂 70人 2,000 元 200/H 

中小型會議 兒童禮拜堂 150人 3,000 元 300/H 

大型聚會（特殊狀況才外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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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場地清潔：除場地費外，場地清潔(前後整理)加收 1000 元。(此 

為工讀打掃費，自理則不計收，唯事後一律經總務組查核) 

6-4借用場地優待辦法： 

    a.連續聚會達半年以上之會友，才能適用。 

b.宣教福音事工、教育訓練、會議：由主任牧師核定。 

C.婚喪喜慶：草屯教會會友九折優待，教會同工八折優待。 

6-5若同時有使用副堂，需酌收冷氣費 1000 元/每場次。 

7.借用程序及繳費方式： 

7-1 請於二個月前提出場地使用申請單，正式辦理登記手續，經牧師 

審核後方可借用(安息禮拜另議)。 

7-2 可以現金(洽財務組)或銀行匯款方式，戶名「財團法人台灣基督 

長老教會台中中會草屯教會」 

（帳號：5901-01-000-16700），最晚於活動使用前一個月繳納， 

以利本會作業。 

8.可借用時間： 

8-1 週一~週五：AM 9：00 至 PM 9：30 止。 

8-2 週日：PM 2：00~PM 9：30（PM 6：00 以後，需加收 1000 元人事 

加班費）。 

8-3 週六：AM 9：00~PM 5：00、週日 PM 2：00~PM5：00（此時段僅 

限本會會友婚喪喜慶借用）。 

8-4 若借用時間與本會固定內部活動有衝突者，以本會活動為優先。 

9.使用規定：（基於本會堂設立之目的，以下規定請借用單位務必配合）。 

9-1 為維護教會整體外觀一致性，教會建築物內外(含廣場)皆不得抽 

菸(抽菸者請於對面公園)，若有花圈、花籃、旗幟等，僅能擺設 

於大門口兩側，並請事先聯絡好當日收回時間。 

9-2 為維護會堂莊嚴，除講員及有關事奉人員外，不得任意登上講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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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攝影者)，更嚴禁放任小孩在會堂內隨便走動、嬉戲。 

9-3 會堂內除攜帶”有旋蓋透明容器”裝之白開水外，禁止食用各種   

餐點飲料。 

9-4 會堂內外禁止在牆壁上張貼各樣海報，如需佈置或張貼海報、標 

語等，需於本會指定之地點設置或張貼，並經本會總務單位確認 

佈置位置，且嚴禁喜慶後使用拉炮及撒紙花之行為；講桌佈置勿 

超過事奉人員臉部。 

9-5 請自行安排人員進行事前場佈及事後場地復原與清潔之工作，最 

晚 PM10：00前需復原完畢，逾時依彩排費用加收逾時費。 

9-6 會堂內之音控室非經本會教會同工之認可，不得進入。若有電腦 

(需自備)或影音播放、攝錄影，請相關人員於彩排時一併到場， 

以利本會音控同工事先作業及協調。 

9-7 使用場地之公物及設備，未經許可不得任意變動，並應注意維護， 

如有毀損應負責賠償。場地申請的用途與使用時不相符，若經勸 

導不聽，本會得立即停止其使用權並關閉電源。 

10.增訂條款：為顧及本會會友借(租)使用合理化，並鼓勵會友參與教會 

聚會等信仰生活考量，經 685次第三案小會議決，增設「草屯基督長 

老教會場地、設備相關借(租)使用管理辦法條款」：①凡參與教會主 

日聚會次數達全年度 70%者、②參與牧區、團契全年度聚會次數達 

70%、③以年度標準計算之、④符合以上所需具備條件者，以五折優 

惠計算收取。(2020/5/31週報公告，並同步開始實施) 

11.以上若有任何相關問題請洽總務組，電話：049-2333393，傳真： 

049-2333745。 

12.本辦法經本會小會通過後實施，修改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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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教室借用須知】 

一般教室之使用，請遵守以下規定： 

開放時間：週一至週五，上午 9：00-12：00；下午 13：30-18：00； 

晚上 18：00-21：50 

週五晚上、周六、週日整天（以教會網路登記借用為原則） 

◎教室燈光、冷氣、空調之使用，請於離開時關閉。 

◎教會空間有限，為避免無教室可用，請盡早提前登記。登記教室請至櫃檯 

或使用網路登記。 

◎使用教室前，請先至櫃台登記借用鑰匙，並確實填寫教室借用表格。 

◎借用人以區長、小組長、各單位團體負責人、同工為主，可帶委託借用領 

取鑰匙，但需委推人親自告知櫃台。（若未依教室使用規定，則由委託人全 

權負責）。 

◎教室使用僅限小組聚會、練歌、開會及教會事工使用，其他使用均需申請， 

不外借私人使用。 

◎平時 8 人以上（冬季 10人以上），才可開啟冷氣使用。 

◎使用後，需確實關閉門窗、電燈和冷氣，恢復整潔、清潔，必要時請作簡 

易的清潔工作，並且將桌子和椅子歸定位。 

◎若未依規定當日歸還鑰匙、為維持教室整齊清潔，和未關電燈、冷氣，三 

個月內滿 2次以上，暫停借用教室三個月。 

◎如進入教室後，發現先前使用者未恢復之情況，請即刻向櫃台同工反應。 

冷氣注意事項： 

＊獨立型冷氣：綠燈閃爍，表示室內較設定溫度低，壓縮機未開啟。 

＊開關式冷氣：室溫較設定溫度低，壓縮機不會開啟。 

 

http://tnhcclass.blogspot.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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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聚會廳使用規範】 

以下規定範圍包含主堂、主愛館、副堂、兒童禮拜堂等。 

＊以牧區或教會安排之事工為使用單位，才准予借用。 

＊各會堂內各項器材請勿任意變更位置，若經申請許可，使用後需恢復場地 

至原狀。 

＊各會堂之佈置，禁止釘、貼、掛物品在主牆面及週圍牆面，僅可自行預備 

掛架另外放置。 

＊各借用單位必須自行安排合法（經教會訓練核可）之音控、字幕、攝錄影、 

燈控同工。 

＊各項影音設備之使用，請按正常、正確之方式使用，勿任意更改、儲存設 

定。 

＊其他非教會活動或牧區活動之使用，請另外照會堂場地借用辦法申請登記。 

＊其他未詳述之相關規定，請參照教會各廳堂場地借用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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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琴房借用須知】 

（主堂鋼琴不借用） 

鋼琴之使用，請遵守以下規定（非琴房之鋼琴教室，作練習使用同此辦法） 

開放時間： 

週一至週五：9：00-21：00 

週六：10：00-17：00 

週日：14：00-17：00 

請保持鋼琴空間之乾淨整齊，勿攜帶開水之外的飲料、食物進入琴房，離開 

時關閉燈光冷氣。 

借用者資格： 

司琴組人員、敬拜讚美團培訓人員之課程上課時間，可借用琴房。 

司琴組人員、敬拜讚美團培訓人員，於該上課期間，於正式上課使用，如需 

借用練習，比照會友使用辦法租借，但以不與其他教會事工使用衝突時間為 

主。 

經排定在教會主日司琴者，為服事需要可借用琴房（以不許其他事奉只用衝 

突時間為主）。 

司琴組人員、敬拜讚美團培訓人員之課程外，禁止私人授課使用。如有需要 

必須先提出申請，經核准後，比照使用規則中非教會活動之借用辦法付費使 

用。 

非教會活動之借用辦法： 

＊ 必須在開放時間，且不與教會各項使用衝突之時間。 

＊ 僅供以受洗且穩定聚會之會友借用（由小組長及區長認定核可）。 

＊ 經核可之人員，需向教會辦公室提出使用申請，並繳付相關冷氣等清 

   潔管理費用。 

每次使用需付清潔管理費用，個人練習每小時 30元，授課使用每小時 5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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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屯基督長老教會財產管理辦法 

★2019 年 12 月 05 日修訂★ 

★2019 年 12 月 11 日公告★ 

★2020 年 01 月 01 日實施★ 

【第一條】設立目的： 

草屯教會(以下簡稱本會)財產管理辦法的終極目的是本於基督教會在世

上是鹽、是光的精神(太五 3-16)，讓教會財產在有效的管理下物盡其用，以

為主耶穌基督之名作美好見證。 

【第二條】制定與修正： 

本會財產管理辦法之設立，由小會議決生效。未來之修正或變更，則經

長執會提案同意修正後，由小會議決同意實施。 

【第三條】財產管理規定與範圍： 

1.凡屬於本教會名下所有的不動產(土地、房屋設備)、動產(運輸、機械 

、教學、宣教)等器材設備。 

2.財產管理由本會總務單位成立財產管理小組(以下簡稱總務組)負責管理， 

組織編制如附件一。 

3.金錢財務因有財務組負責管理，所以不屬於總務管理範圍。 

【第四條】財產使用優先順序： 

1.不與本教會使用期間牴觸為前提，依序為教會事工為最優先。 

2.再依序是本教會會員、其他教會、福音機構、社區團體、或藝文人士等 

順序，但需向總務組提出申請，經小會通過始可借用之。 

【第五條】財產使用基本原則： 

1.本會常態性教會事工如主日敬拜、週間聚會、陪靈課程、團契聚會、詩 

歌教唱之時段不予出借。 

2.教堂建築物可申請辦理野外禮拜、培靈會、研習課程、詩歌演唱會、文 

化藝術展覽之場所，但需向總務組提出申請，特殊個案經小會通過始可 

借用之。 

3.教會會員可申請辦理結婚、生日感恩禮拜、喪禮、追思禮拜等。 

4.教堂係專為敬拜、傳揚耶穌基督救世福音而設，在聖殿中須謹慎腳步、 

安靜學道、愛惜公務，不得污亂。 

5.教堂內外庭院，應維持清潔，不得吸煙、飲酒、嚼檳榔、喧嘩等行為。 

6.明顯標示之設備(停車場、主日學教室、電腦、桌椅、咖啡屋、桌球台、 



 

 
120 

廚房)，若未經同意不可操作或使用。 

【第六條】使用後歸還原則： 

物件使用後物歸原位，並物歸原狀。如使用不當所造成之損壞，酌收維

護費，總務組有追索賠償之權利。 

【第七條】財產使用辦法： 

1.本會供本教會會員使用，使用時不得離開本教會所在之土地範圍。 

2.福音車僅限於本教會事工使用。 

3.圖書書籍出借與歸還由服務員專人負責管理，書籍須每半年(6月及 12月) 

定期會同管委會管理組稽查、核對存書。 

4.教堂建築物：須依照下列原則提出使用申請。 

  A.教堂建築物使用涉及授權，使用時間，佈置、及清理等多方面協調工 

作，所以使用者應於相當時間之前填表提出申請。適時申請可以保障 

優先權，未經申請而使用時，總務組保有權利隨時終止其使用。 

B.教堂建築物不出借給與本會信仰宗旨不同的個人與團體。若使用目的 

與本教會信仰宗旨不符者，亦不出借。 

C.本宗教會、福音機構若要借用教堂建築物，主辦單位或個人須填具申 

請表於事前向本會總務組申請，經小會同意後方可使用，申請表如附 

件二。 

D.緊急事故需使用教堂建築物時，主辦單位逕向總務組提出申請，總務 

組應在最短時間內立即回覆。 

E.教會外團體(其他宗教、機構、社團)或個人申請使用教堂建築物，總 

務組須提報小會徵求同意後方可出借，但如偏離本會出借宗旨或經審 

視未實踐傳揚福音功能者，保有權力提前告知，終止其借用。 

F.本會會員使用教堂建築物、物品逕向總務組申請登錄，同意後方可使 

用。 

G.開放時間：除星期一不開放，餘開放時間每日上午 8時至下午 17時止， 

特殊情況另議。 

【第八條】洽借辦法： 

1.申請人或教會填妥【活動申請書】於事前向本會總務組提出申請，經同 

意後方可使用。洽詢電話 049-2333393、傳真電話 049-2333745。 

2.遇特殊狀況視需要即時處理。 

3.維修財產設備及環境酌收場地奉獻費       元，並由總務管理組收齊繳 

交財務組登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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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條】如有未盡事宜，得依本辦法第二條修正規定辦理。 

【附件一】 

草屯基督長老教會總務組財產管理委員小組組織編制，草屯基督長老教

會財產管理小組(簡稱管委會)設主席 1 人、財產管理組、財產維護組，任期

同長執任期規定。 

1.主席：本教會總務組組長兼任 

職責如下： 

●財產會內、外各部門之間的聯絡與協調 

●財產管理政策及準則的公佈與推行 

●出具教堂建築物借(租)用授權書 

●申請書審核及回覆 

2.財產管理組： 

組長： 

組員：總務組組員分組 

職責如下： 

  ●財產分項登錄、建檔，使用年限、報廢機制之編定 

  ●定期會同各組員(如設備、電腦、廚房、總務等)稽查、核對全教會財產 

  ●所有與財產有關之保證書的收集與建檔，所有使用手冊的收集與建檔 

●制訂出借設備維護費金額 

●申請書接洽與登錄 

3.財產維護組： 

組長： 

組員：總務組組員分組 

職責如下： 

●財產在保證期內損壞時，與廠商之接洽，財產定期維護，包括經過合 

約外包的定期維護之實施 

●新財產的裝修及財產損毀時的修理 

●電器設備、建築材料、車輛定期檢查及保養 

4.總務組每一季(3.6.9.12 月)提出本會財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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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屯基督長老教會會堂借用申請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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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屯基督長老教會場地器材需求配搭表 


